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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产是农业投资项目区别于一般工业投资项目的重

要特征之一。在大多数农业投资项目中，都会涉及生物资产如

农作物的种植、林木果树的栽培和畜禽的饲养等的经济评价

问题。生物资产作为项目收益的来源，其估价是否合理、处理

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项目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估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而影响对项目的决策。然而长期以来，

农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未考虑到生物资产的特殊性，仍然

沿用一般工业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与参数体系，在生物资产

的会计处理方面未作特别的规定，导致项目现金流量计算经

常出现偏差，影响决策指标的准确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CAS5）对生物资

产会计处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农业投资项目生物资产的

经济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据此对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

价中有关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问题谈些看法。

一、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生物资产处理存在的问题

1. 尚未将生物资产准确地进行区分。农业投资项目涉及

的生物资产既包括类似果树、奶牛、种畜等可供多年使用的资

产，又包括大田作物、生猪等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时销售的资

产，还包括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林等。CAS5第

三条规定：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

公益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

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

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公益性

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可

见，CAS5对于不同类型生物资产的概念和处理方法都有明

确的规范。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处理方法类似于流动资产的处

理方法，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处理方法类似于固定资产的处

理方法。但是目前在农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中，对消耗性生

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区分及其处理均不规范：

一种情况是，将消耗性生物资产当作生产性生物资产的

固定资产处理，列入建设投资，采取与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相

同的方法来进行确认、计价和核算，按类似固定资产的会计处

理方法计提折旧。例如，在绿化苗木培育项目中，一些本应作

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苗木，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栽培才能达到

出售条件，但将其作为投资项目，因其生长时间较长而被当作

生产性生物资产处理。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消耗性生物资产的

成本被计入投资额，导致投资额增加。而按照固定资产逐年计

提折旧的方法处理，又会影响成本效益的估算。

另一种情况则是，将生产性生物资产当作流动资产处理，

如将购进种畜的费用等计入经营期间的成本，这种费用化的

处理，既减少了投资额，又增加了当期成本。

上述两种情况都违背了 CAS5关于生物资产的会计核算

原则，导致投资项目现金流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发生变动，

影响投资项目决策指标计算的准确性。

2. 缺乏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估算。自制生物资产是指农

业生产者自行栽培、营造、繁殖或养殖的生物资产。目前在农

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中，为减少工作量，多数农业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对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不做明细测算，而是

直接用同类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来代替。在自制生物资产种

类较多的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同生物资产之间分摊期间费用

的繁琐，一些项目评估报告直接将自制生物资产的生产成本

计入项目的总成本，完全省去了对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估算。

例如，在蔬菜种植与加工项目中，对于作为加工环节原材料的

蔬菜直接按市场价值估价，省略了对蔬菜种植成本的估算；或

将蔬菜生产所投入的物质资料和人工费等直接纳入项目的总

成本集中测算。这种一揽子测算出来的成本显然是不准确的，

不利于项目方案的设计和比较选择，如在上述蔬菜种植与加

工项目中，投资者可以选择“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收购农

户种植的蔬菜，也可以自建生产基地解决原料问题，而成本高

低是对两者作出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

没有自制生物资产成本的正确估算，也就无法与外购生

物资产成本进行比较，这样，对于投资项目是否应当建立生产

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生物资产处理问题探讨

———基于生物资产准则规定

张晓川 郭 晓

渊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冤

【摘要】目前，我国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未考虑生物资产对项目评价方法和结论所产生的

影响，这不利于保证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从农业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工作实践出发，结合我国《企

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的规定，对生物资产分类、自制生物资产成本估算以及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估算问题进

行了探讨，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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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应该采取何种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都难以解

决，从而影响到投资项目方案的设计和选择。

3. 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计算过于简单。生物资产与

其他资产的一个显著不同特点就是它有生命，而生产性生物

资产更具有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生

命周期特点，其价值转化机理也不一样，一般资产计提折旧的

方法对于生产性生物资产并不完全适合。

目前，在农业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中，对于生产性生物资

产的折旧一般都采用年限平均法，然而不同生物资产折旧残

值率和折旧年限是不相同的，对它们采用统一的残值率和年

限不利于保证投资项目评价的准确性和项目之间的可比性。

例如奶牛，从实际情况来看，其折旧年限 3 ~ 8年不等，残值率

5%~30%不等。这种差异本身是出于对不同品种奶牛生产性

能的考虑，但客观上也给评价者提供了广阔的操作空间，使其

能够对投资项目各年的折旧额随意调整。

普遍使用年限平均法，虽然操作简便，但其计提的折旧与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价值变动并不完全一致。生产性生物资产

的价值与其生产能力密切相关，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生产能

力具有寿命期内中间高、两头低的规律，也就是说，生产性生

物资产寿命中期价值损耗快，寿命初期和晚期损耗慢。在年限

平均法下，各期计提的折旧金额相等，价值损耗自始至终保持

相同的速率，这并不能反映生产性生物资产价值变动的实际

情况，导致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产生差异。同时，不恰

当的折旧金额也会通过影响成本进而影响所得税的金额，最

终作用于项目的现金流量，导致现金流量发生改变。

二、改进生物资产处理方法建议

生物资产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对农业投资项目的准确评价

意义重大。为了科学地评价农业投资项目中生物资产的价值，

本文对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 准确区分生物资产的类型。生物资产类型能否准确地

区分，对于估算农业投资项目投资额及经营成本等指标具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区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

资产，应根据 CAS5的相关规定，以该资产在项目中的使用方

式和项目本身的经营目的作为判断标准。

（1）根据生物资产在项目中是否可以反复使用区分消耗

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只有一个生

产周期，农产品收获之后就不复存在。而生产性生物资产能够

在生产经营中长期、反复产生价值，不断产出农产品或者是长

期役用，且其本身并不因使用而消失。

消耗性生物资产通常是一次性消耗并终止其服务能力或

不再产生未来经济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存货的特

征，属于劳动对象。生产性生物资产具备自我生长性，能够在

持续的基础上予以消耗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服务能

力或继续产生未来经济利益，属于劳动手段。例如肉畜、蔬菜、

大田作物、用材林等，它们一旦收获或出售，都不能在项目中

继续存在，因而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而种畜、果树等，在其提

供产品的过程中本身长期存在，可以在多个生产周期内保持

生产能力，不断提供产品，因而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2）根据项目本身的经营目的区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

产性生物资产。例如果树、种畜，在专门销售果树种苗、种畜的

项目中，它们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但在生产水果、育肥畜的

项目中，它们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生物资产可能同时具有消

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特征。例如，中药材厚朴一

般需要 15年左右方能采伐取皮，而在达到采伐条件之前，其

树叶和种子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相对于树叶和种子，

厚朴树是生产性生物资产，而相对于厚朴皮，厚朴树则是消耗

性生物资产。考虑到厚朴种植以取皮为目的，笔者认为将之按

消耗性生物资产处理较为适宜。

2. 加强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估算。CAS5 第二章对自行

栽培、营造、繁殖或养殖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和自行营造或繁殖

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作出了规定，对这类项

目进行经济评价时，可以结合项目方案设计，依照 CAS5的相

关规定对自制生物资产的成本进行估算，与外购生物资产的

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以作为投资项目的决策依据。

3. 合理确定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方法。CAS5规定，生产

性生物资产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产量法

等。年限平均法直接按照生物资产的使用年限平均计算折

旧；工作量法一般按照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所能提供的工作

量平均计算折旧额；产量法则按照生物资产提供的农产品产

量或新的生物资产的数量来提取折旧。

由于农业投资项目涉及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各年的产量水

平通常都能从技术专家处得到资料，因而可以根据生物资产

提供的农产品产量或新的生物资产的数量来提取折旧，相对

于年限平均法和工作量法而言，产量更能体现生物资产自身

的生长发育规律。一般来看，生物资产成熟期提供的产量多，

其提取的折旧相应较多，这也符合成本收益配比原则。可见产

量法更适合用于生物资产计提折旧。但对于某些生物资产使

用寿命较长的项目，例如果树栽培，通常进入盛果期后各年产

量相对稳定，而果树寿命期又远大于项目经济评价的计算期，

所以在评价中使用年限平均法也是可行的。

三、结束语

生物资产的多样性和再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农业投资项目

经济评价中生物资产不能与一般资产完全一致，准确地分类、

估算成本以及计算折旧，对于保证项目经济评价的准确性意

义重大。因此，项目评价人员学习和借鉴 CAS5的有关规定，

对于提高项目经济评价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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